
 

 

 

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

 

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奥园美谷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，其中问题 2 中关于控股股东凯弦投资对公

司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问题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发表如下独立意

见： 

（1）我们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从年审会计师《与治理层的沟通函》中获悉

本年度存在股东资金占用问题，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

二十八次会议上，通过审议 2021 年年度报告等议案时才明确上述控股股东及其

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的具体情况。 

经核查，上述资金占用事项的发生时间、占用形式、金额及归还情况符合实

际情况。 

（2）经核查，2021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非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

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其中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，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

进行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活动及发展战略

布局发生，交易符合市场公开、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重要事项亦进行了评估，前

述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占用或者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。2021 年度内与关联

方各项交易往来除问题 2 第（1）项所述情形外未发现存在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者

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。 

（3）经核查，在公司自查和整改后，报告期内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已消

除，公司整改后的内部控制有效，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未构成对公司正常经

营造成重大影响等重大缺陷的特征，未给公司造成实质性经济损失，并未达到非

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重大缺陷。 

（4）经核查，关于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，公司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

施予以纠正，且资金已全部归还，该事项未对公司 2021 年三季报、2021 年年报

的资产负债情况产生影响，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重大缺陷定



 

 

性和定量标准，该事项不构成内控重大缺陷的情形。年审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出

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，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，公司所述

强调事项及相关事项进展符合实际情况，不存在规避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第 9.8.1 条规定的被其他风险警示情形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付细军、曲咏海、黄卫民  

2022 年 6 月 23 日 

 


